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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_9D_92_E5_9B_A2_E4_c80_318324.htm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

于实施农村团干部专项培训计划和农村团建结对帮扶活动的

通知(中青明电[2006]36号)共青团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实施“服务新农村团建基础工程”的通知

》（中青发[2006]41号）的有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推动农村基

层团建工作，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团中央决定

实施农村团干部专项培训计划和农村团建结对帮扶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一、农村团干部专项培训计划 （一）

实施范围 全国农业县（市、旗）的县、乡、村三级团组织负

责人。 （二）培训方式和内容 培训以短期培训和专题学习班

为主，主要内容为农村基层团的工作。 （三）实施办法 1、

已获得“全国团建先进县（市）”荣誉称号的农业县（市、

旗）的县、乡、村三级团组织负责人专项培训工作，由有关

团县（市、旗）委具体组织实施，团中央提供经费补贴。 其

他农业县（市、旗）的县、乡、村三级团组织负责人专项培

训工作，由各省结合本地实际，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，将其

纳入本地区团干部培训统一规划，自行实施。 2、“全国团

建先进县（市）”中的农业县（市、旗）团委应对培训时间

、内容、方式、师资等做出详细安排，制定培训计划报省级

团委组织部门审核。 各省级团委组织部门对上述县（市、旗

）的培训计划审核通过并汇总后，于9月30日前报团中央。 团

中央在复核各地培训计划的基础上，按照每个县（市、旗



）5000元的标准，给予经费补贴。补贴统一拨付给各省级团

委，由各省级团委划拨到上述团县（市、旗）委。 （四）有

关要求 1、各省级团委在培训实施过程中，要加强指导和检

查，并给予必要的支持，确保培训取得实 效。 2、各省级团

委要于年底前，将本地区实施专项培训的情况（包括团中央

资助的培训工作和各省级团委自行实施的培训工作）报团中

央组织部。团中央组织部将对部分县（市）专项培训情况进

行抽查。 二、农村团建结对帮扶活动 （一）实施办法和要求

1、由各省级团委具体组织实施。 2、要按照力所能及、就近

就便的原则，原则上使每一个农村基层团组织都能与一个国

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、大中专院校团组织、城市街

道团组织进行结对帮扶。 3、获得全国、省、地（市）和县

四级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和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荣誉称号的团

组织，至少要结对帮扶一个乡镇团委或村团支部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